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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 

個別諮商服務辦法暨同意書 
一、保密： 

本中心依據學生輔導法、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將您的資料處理與保

管，下列四種情況為保密例外，會與您充分說明後向必要對象適度透露： 

1、在您有立即而明顯危及自己生命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時。 

2、在您自己生命及安全受到他人威脅時。 

3、在您的狀況須轉介醫療機構，或須透過專業人員集體協助時。 

4、當涉及法律責任時，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自殺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跟蹤騷擾防治

法等。 

二、會談時間： 
每次晤談五十分鐘，每週以一次為原則，若有特殊情況則另案處理。 

由於本中心諮商資源有限，因此， 

(1) 在職（不含留職停薪）教職員工諮商一年(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以 6次為限； 

(2) 學生諮商一期以 8次為限，得延長最多 8次；延長應由心理師提出書面申請，經主

任或其代理人同意。特殊情況得另案處理。 

三、請假事項： 
若因故不能前來諮商，請於 24小時前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本人親洽辦理。本於珍惜諮

商資源並重視諮商承諾，若無故缺席 2次、連續請假 2次或請假超過 3次，該期諮商則

須結案。另請假之次數計入諮商次數。 

中心電話：交大校區：(03)571-2121分機 51303；陽明校區:（02）2826-7000分機：62280 

四、錄音之同意： 
心理師為了要更有效地協助您解決問題，可能會要求錄音，但您絕對有權利可以拒絕錄

音。 

五、有始有終： 
您有權利尋求其他心理師之意見，但同一期間內只能找一位心理師談話。 

六、終止會談： 
您有權利提出終止諮商，但請和心理師討論，並進行結案會談。 

七、轉介之同意： 
心理師為了能更有效幫助您解決問題，有時會將您轉介給其他更適合的心理師，但在轉

介前一定會徵求您的同意。同時您的所有晤談資料將隨之轉送。若您自行要求轉介必須

經心理師的同意。 

 

註：對於上述之辦法若有任何疑問或意見，請與您的心理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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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聲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基於「諮商輔導」之目的，須蒐集您的「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職稱、身分別、聯絡電話、聯絡地址、緊急聯絡人姓

名、關係及電話、E-mail」等個人資料，作為諮商資料管理、諮商時程安排、統計分析及必要

聯繫之用，並將依據您的諮商需求可能取得您的家庭情形類、社會情況類、人際關係、心理/

生理及生活狀況類等個人資料，再依諮商結果產出您的心理狀態評估。本中心將依法保存您的

評估結果，並依您的需求定期或不定期的提供個別諮商，或依您填寫的聯絡方式於必要時向您

聯繫。您可依法行使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除法律（例如心理師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另有規定外，

本中心不會拒絕您的請求；您的晤談資料依心理師法之規定在晤談結束十年後，由本中心完全

銷毀。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本中心個案管理師(交大校區分機 51318、陽明校區分機 62026)。

如未完整提供資料，將可能影響本次心理諮商時程安排或後續諮商作業。  

 

1.我已詳細閱讀以上事項，對於不清楚的部分，也有詢問的機會，我同意接受諮商服務。 

2.我完全瞭解諮商是自願的，而且可隨時在告知我的心理師之後結束諮商。 

 

請簽署姓名和日期，表示您已清楚且同意上述的內容了！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